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佳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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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2年度毒偵字第233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112年度桃簡字第136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案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

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被訴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本院於審理後認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

但書第3款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合先敘明。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詹佳螢基於施用第二級毒

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在其桃園市○

○區○○街000巷0號住處，以燒烤玻璃球吸食煙霧之方式，

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同年月18日晚間11

時45分許，因另案通緝為警在桃園市○○區○○○路000號

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

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

明文。另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之施用毒品罪者，檢察

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

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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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

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

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亦各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再

犯施用毒品罪，如距最近一次犯該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即應再令其觀察、勒戒，

不因其間是否另犯該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

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

字第105號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

26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檢察官就此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因訴追條件尚有欠缺，自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

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經查，被告於本案被訴施用第二級毒品時間為112年2月17日

凌晨1時許，而其3年內並未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且執行完畢（被告固於111年5月30日經本院以111年度

毒聲字第744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其係於本案

查獲後之112年2月19日，始入法務部○○○○○○○○○○

附設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並於112年3月24日執行

完畢；被告前次執行觀察、勒戒則為於94年間所執行之本院

94年度毒聲字第82號），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故檢察官就本案施用第二級犯行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即與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施用毒品罪訴追條件

之規定不合。又如前所述，此訴追條件之欠缺不因被告是否

另犯施用毒品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

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依上開說明，檢察官就本案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其聲請即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是本案

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84條之1、第303條第1

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布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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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佳螢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2年度毒偵字第233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112年度桃簡字第136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案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
    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被訴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本院於審理後認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
    但書第3款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合先敘明。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詹佳螢基於施用第二級毒
    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在其桃園市○○
    區○○街000巷0號住處，以燒烤玻璃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同年月18日晚間11時45
    分許，因另案通緝為警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查獲。因認
    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
    罪嫌等語。
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
    明文。另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之施用毒品罪者，檢察
    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
    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
    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
    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亦各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再
    犯施用毒品罪，如距最近一次犯該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即應再令其觀察、勒戒，
    不因其間是否另犯該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
    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
    字第105號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
    26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檢察官就此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因訴追條件尚有欠缺，自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
    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經查，被告於本案被訴施用第二級毒品時間為112年2月17日
    凌晨1時許，而其3年內並未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且執行完畢（被告固於111年5月30日經本院以111年度
    毒聲字第744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其係於本案
    查獲後之112年2月19日，始入法務部○○○○○○○○○○附設觀察勒
    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並於112年3月24日執行完畢；被告
    前次執行觀察、勒戒則為於94年間所執行之本院94年度毒聲
    字第82號），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故檢察官就本案施用第二級犯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即與
    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施用毒品罪訴追條件之規定不合
    。又如前所述，此訴追條件之欠缺不因被告是否另犯施用毒
    品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或經起訴、
    判刑而受影響。依上開說明，檢察官就本案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其聲請即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是本案不經言詞辯
    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84條之1、第303條第1
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佳螢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毒偵字第233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字第136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案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被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於審理後認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合先敘明。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詹佳螢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在其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以燒烤玻璃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同年月18日晚間11時45分許，因另案通緝為警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另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之施用毒品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亦各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再犯施用毒品罪，如距最近一次犯該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即應再令其觀察、勒戒，不因其間是否另犯該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字第105號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檢察官就此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因訴追條件尚有欠缺，自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經查，被告於本案被訴施用第二級毒品時間為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而其3年內並未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且執行完畢（被告固於111年5月30日經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44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其係於本案查獲後之112年2月19日，始入法務部○○○○○○○○○○附設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並於112年3月24日執行完畢；被告前次執行觀察、勒戒則為於94年間所執行之本院94年度毒聲字第82號），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故檢察官就本案施用第二級犯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即與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施用毒品罪訴追條件之規定不合。又如前所述，此訴追條件之欠缺不因被告是否另犯施用毒品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依上開說明，檢察官就本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其聲請即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是本案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84條之1、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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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佳螢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毒偵字第233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字第136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案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被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於審理後認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合先敘明。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詹佳螢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在其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以燒烤玻璃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同年月18日晚間11時45分許，因另案通緝為警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另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之施用毒品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亦各定有明文。準此，行為人再犯施用毒品罪，如距最近一次犯該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即應再令其觀察、勒戒，不因其間是否另犯該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字第105號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檢察官就此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因訴追條件尚有欠缺，自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經查，被告於本案被訴施用第二級毒品時間為112年2月17日凌晨1時許，而其3年內並未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且執行完畢（被告固於111年5月30日經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44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其係於本案查獲後之112年2月19日，始入法務部○○○○○○○○○○附設觀察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並於112年3月24日執行完畢；被告前次執行觀察、勒戒則為於94年間所執行之本院94年度毒聲字第82號），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故檢察官就本案施用第二級犯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即與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施用毒品罪訴追條件之規定不合。又如前所述，此訴追條件之欠缺不因被告是否另犯施用毒品罪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或經起訴、判刑而受影響。依上開說明，檢察官就本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其聲請即屬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是本案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84條之1、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